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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捐助章程 
 

中華民國 96 年 11月 14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31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度法字第 9 號民書裁定核准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28高雄地方法院 110 年度法字第 67 號民書裁定核准第二次修正 

 

第一條    本財團法人依財團法人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

化事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傳承客家語言及推展客家文化活動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業務範圍如下： 

  一、推廣客家語言。 

二、舉辦各類客家文化民俗活動。 

  三、從事本市客家族群之田野調查。 

四、推展客家文創產業。 

五、建置客家網絡平台。 

六、獎助客家社團辦理客家語言文化活動。 

七、客家文化館舍管理與活化。 

八、客家藝文創作及出版。 

九、其他推展客家文化之事務。 

第四條    本會事務所設於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 215號。 

第五條    本會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 

第六條    本會設立基金共新臺幣參千萬元整，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之。

俟本會依法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得逐年接受捐贈。 

第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機關之捐贈。 

二、國內外公司、團體或個人捐贈。 

三、基金孳息及孳息運用之收入。 

四、其他收入。 

第八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理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三、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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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五、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六、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七、合併之擬議。 

八、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九條    本會設董事會，置董事七至十五人，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總人數

得超過十五人，為無給職，其中客籍名額不得少於總名額二分之一。 

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應由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遴聘之： 

一、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構）有關業務人員。 

二、國內外對客家事務富有研究之專家學者。 

三、社會公正人士。 

本會董事長由高雄市長或核派市府高階主管擔任，綜理會務，對外

代表本會。 

第十條    本會董事應於前屆董事會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遴聘（選）完成。本

會董事任期每屆二年，期滿得連任，連任之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

（選）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任董事由公務員兼任，應隨本職異動者，不計入連任及改聘（選）

董事人數。 

董事任期屆滿前，因辭職、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被解任者，得

另聘（選）其他人選繼任，至原任董事之聘期為止。 

第十一條  董事會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由

董事長召集並為主席，董事長未能出席時，由董事互推一人為會議

主席。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決議，種類如下： 

一、普通決議：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二、特別決議：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行之。 

下列重要事項，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陳報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基金之動用。 



3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五、組織之修訂。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重要事項，應於召開董事會十日前，將開會通知連同議案送達

各董事，及函報主管機關，並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十三條  本會置監察人二人至五人（名額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一），由主管

機關遴聘之，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總人數得超過五人，其中客籍

名額不得少於總名額二分之一；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

得有配偶及三親等內親屬關係。 

監察人之任期、遴（解）聘、缺任及次屆監察人之產生等，準用本

章程有關董事之規定。 

監察人應列席董事會；其未列席足以危害公益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之利益者，主管機關得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十四條  本會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監督業務之執行及財務狀況。 

二、稽核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監督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捐助章程執行事務。 

第十五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 

 

第十六條  本會辦理獎助或捐贈者，應以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符

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 

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外，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 

一、獎助或捐贈予捐助章程所定特定對象。 

二、獎助或捐贈支出來源，屬於捐助人指定用途之捐助財產。 

三、其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在一定金額以下。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情形。 

第十七條  本會捐助財產、孳息及其他各項所得，不得有分配賸餘之行為。 

第十八條  本會除依法律或捐助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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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不得為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有限合夥之普通合夥人或合夥事業

之合夥人。 

第十九條  本會應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

制，會計年度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採曆年制，其會計處理並應

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本會在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

時，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主管機關備查；其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依主管機關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第二十條  本會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主管機關核定；

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一條  本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關於預算、決算之編

審，除依下列程序辦理外，並依預算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二、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決算提經董事會審定，並

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後，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會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

算；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

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於董事會通過後，並應送請全體監察人

分別查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送主管

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本會應將捐助章程、董事及監察人名冊、年度預決算書、業務計

畫及其說明書、會計簿籍、會計報告備置於事務所。 

第二十四條  本會應自收受許可文件後十五日內，由董事向事務所所在地法院

聲請登記，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證書影本送

主管機關備查。登記事項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會解散後，除因合併或破產而解散外，應即進行清算。前項清

算程序，適用民法之規定；民法未規定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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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規定。 

解散之財團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 

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者，準用前項規定。主管機關撤銷或

廢止財團法人許可者，應通知登記之法院為解散登記。 

本會解散或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因

撤銷設立許可而溯及既往失效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

歸屬，應依本章程之規定，為高雄市政府所有。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經董事會決議，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